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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法是為了保障創作人辛苦的勞動成果不會被人奪去，有助鼓勵創作發展。但我們
絕不能夠將版權的概念無限地放大，讓版權成為了打壓創作自由的工具。版權法應該
在版權持有人的利益與社會整體的利益，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那個平衡點應
偏向社會整體利益，否則會形成了「版權霸權」，嫉礙資訊流通、創作自由和社會進
步。

在現時的《版權條例》中，其實已有一個名為「公平處理」 (fair dealing) 的概念，只是
沒有特別針對戲仿作品的條文。有些使用版權作品的行為會被現行法例允許，而不會
構成侵犯版權。例如研究、私人研習、批評、評論、新聞報道、公共行政、教育、圖
書館等不同種類活動。所以，現時在網絡上看到的部分「惡搞」政治人物的相片，在
現行法例下，也有機會是屬於納入公平處理之下所准許的特定目的用途。

而現時諮詢文件所提出的方案一「澄清現時有關『損害性分發／傳播』刑事罪行的條
文」，背後的想法就是認為在現行制度也沒有阻礙戲仿作品的創作和發布，特別處理
戲仿作品只會令戲仿和公然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從而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
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會。因此，只須澄清條文，而不用特別指名處理戲仿作品。

例如，方案一建議在《版權條例》加入：「法院在裁定某項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的
分發有否達到損害版權 擁有人的權利的程度時，可考慮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尤其是
在顧及以下及其他事宜下，該項分發是否對版權擁有人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 — 
(a)該作品的性質，包括其商業價值(如有的話 )；(b) 分發的方式及規模；及(c) 如此分發
的侵犯版權複製品，是否構成該作品的替代品。」

在方案一之下，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會從作品的性質、商業價值、會否對版權擁有人
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分發方式，以及是否替代原作品的多個角度，整體去判斷
是否構成侵犯版權。無疑方案一在三個方案之中，是較為偏向維護版權擁有人的利
益，儘管方案一對二次創作人的保障可能已比原有法例清晰，亦儘管香港從沒有起訴
二次創作侵權的案例，但二次創作人仍然會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



政府跳過版權持有人直接檢控？網民一直很擔心「刑事責任」這回事，擔心政府能跳
過版權持有人，直接檢控二次創作者，讓法例成為打壓言論自由的政治工具。雖然政
府說要先有版權持有人的同意，才會起訴有關人士，但我對這個沒有人民授權的政府
沒信心，商業版權持有人有可能與政府是同一陣線，合力打壓異見者，所以我反對方
案一。

方案二還是方案三好？

諮詢文件所提出的方案二建議「為戲仿作品訂定刑事豁免」，即是加入新條文，只要
分發和傳播沒有對版權擁有人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的話，任何分發和傳播侵權複
製品作戲仿作品均不會扣成刑事罪行。

「戲仿作品」一詞是指戲仿、諷刺、滑稽和模仿的元素，政府雖然稱已涵蓋絕大部分
的所謂「二次創作」作品。筆者覺得這個定義不能夠涵蓋所有二次創作作品，例如會
否有一些二次創作作品是不涉及諷刺和模仿成分呢？而「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實在
耐人尋味，會否成為了一個陷阱，讓版權持有人胡亂控告二次創作人呢？網絡上的憂
慮，也不是沒有道理。再加上，方案二沒有民事豁免，我對方案二有保留。

關於方案三「公平處理的版權豁免」，建議就戲仿作品加入具體、獨立的公平處理的
版權豁免，如有關用途屬於版權豁免的範圍，使用者均無須承擔民事和刑事責任。相
對來說，這個方案聽起來是最能夠保障二次創作者，保障了他們不會輕易受到政府和
版權持有人的控告。但會否間接鼓勵了版權持有人民事控告某些二次創作作品並非屬
於「公平處理」的範圍，二次創作人照樣會被捲入繁瑣的法律程序中呢？

總結來說，筆者認為，版權擁有人和二次創作人不應該是對立的。二次創作都是創作
的一種，二次創作作品與原作的性質不同，不能夠取代原作品，就算是有商業性質，
也應該有刑事和民事的豁免。只要「戲仿」或「二次創作」的作品沒有成為原作品的
替代品的話，不用量度對版權持有人有否造成任何損失，應該要有刑事和民事的豁
免，因為兩者是兩件不同的創作品。

若果一定要在政府建議的三個方案中選擇一個的話，筆者會選擇方案三，因為最接近
筆者的想法，最能夠保障二次創作自由。但我更期望政府在立法時，在條文的字眼上
能更加清晰去表達，讓公眾判斷是否合適。


